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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所处区域财政经济情况

该项目位于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2020-2022 年，广州

市白云区分别实现一般预算收入 64.75 亿元、69.42 亿元、

74.75 亿元，政府性基金收入分别为 156.16 亿元、151.43

万元、92.59 亿元，财政收入保持较高水平并稳步增长。

2022 年白云区生产总值 2476.20 亿元，稳居全国投资潜

力百强区前二十，连续 4 年蝉联赛迪百强区，突破“两千亿

城区”，成为广州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引擎。

表 1 近三年广州市白云区财政经济情况

项目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2245.11 2551.00 2476.20

一般预算收入（亿元） 64.75 69.42 74.75

政府性基金收入（亿元） 156.16 151.43 92.59

其中：国有土地出让收入（亿元） 155.74 151.12 92.25

政府性基金支出（亿元） 101.41 123.49 127.51

其中：国有土地出让支出（亿元） 83.06 92.34 52.27

（二）本地社会发展规划和行业相关规划

1、规划

（1）《广州市国民经济“十四五”规划及 2035 年远景

目标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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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要》提出，坚持把发展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打

好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攻坚战，构建实体经济、

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

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引擎，打造先进制造业强市和现代

服务业强市。加快协同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支持广州民营

科技园打造中国民营企业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做实做特

西部产业带，建设白云湖数字科技城、广州民营科技园、白

云新城总部集聚区等重点平台，建设制造业、服务业融合发

展的特色产业集群，提升产出效益。优化国际经济合作格局，

继续深耕发达经济体等传统市场，用足用好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加大新兴市场开拓力度。深化与发达经济体市

际交流，加强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

领域投资合作，扩大承接服务外包业务。

白云区在“十四五”定位打造国际空铁水陆联运枢纽核

心区、以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承载区、城乡融合发展的

生态美丽和谐宜居示范区。构筑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

能等为核心的数字经济集聚区，抢占第三代半导体、智能汽

车及自动驾驶、下一代通信、类脑智能、激光等离子体等未

来产业高地，打造高端装备、智能定制、新材料等先进制造

增长极，助力现代商贸、现代物流、临空服务等现代服务业

扩容提质。构建“五片协同、多核驱动”空间发展格局。推

动中部现代综合城市中心、南部总部经济时尚之都、西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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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经济创新走廊、北部临空经济产业新城、东部美丽健康科

创门户五大功能片区协同发展。

为进一步推进白云区高质量发展，今年白云区最新提出

重点建设以“一园两城三都四区”为重点的，包括广州民营

科技园、白云湖数字科技城、白云新城、广州设计之都、食

材之都、时尚之都、现代都市农业示范区、临港经济区、活

力滨江区、文旅创意区等重大发展平台。广州民营科技园作

为全国民营经济改革创新示范基地，包括未来产业创新核心

区、广州轨道交通装备产业园、智能家居产业园以及美丽健

康产业园等“一核三园”，未来将打造成大湾区未来产业培

育高地。

（2）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 年）（草案）

《规划》提出，建设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引领、现代服

务业为主导、先进制造业为支撑、都市型现代农业为补充的

综合型现代产业体系。

依托珠三角（广州）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广深科

技创新走廊（广州段）、珠江创新带，聚集全球创新资源，

打造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核心创新平台、创新节点和价值

创新园区。广州民营科技园位于国际航空枢纽与广深科技创

新走廊交接处，具有联动东西、贯通南北的区位优势。

（3）《广州市白云区国民经济十四五规划及 2035 年远

景目标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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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期间，白云区将围绕建设国际大都市的现代

化中心城区的总目标，对接市“国际商贸中心、综合交通枢

纽、科技教育文化医疗中心”三大功能提升，着力强化“科

技创新、国际枢纽、发展环境”三大基础要素支撑，不断吸

引产业、资本、人才、技术等要素集聚，提升白云经济社会

发展综合竞争力。

“十四五”期间，白云区将举全区之力打造“一园两城

三都四区”等重大发展平台，其中“一园”为广州民营科技

园，以引领全区产业转型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坚持产城

融合发展思路，充分发挥镇街主战场作用，推进各级特色产

业园区扩容提质、优化调整，实现“镇街+园区”联动发展。

推动民科园核心区建成国家民营经济改革创新试验区。

立足全国首个以民营经济为特色的国家高新区产业园，围绕

建设“国家民营经济改革创新试验区”总体定位，规划铺就

“一核三园”新布局，推动民科园在新时代再出发。推动园

区整体创建省级高新区、国家高新区，系统整体协同推进产

业创新、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打造全国民营经济

营商环境改革先行示范区，聚焦民营企业痛点难点问题，先

行探索解决体制性障碍、机制性梗阻和政策性创新。建设粤

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综合实验区，打造体现世界产

业和科技前沿趋势的大湾区未来产业培育核心基地。加强智

慧园区顶层设计，探索更高层次的产城融合模式，开展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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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城市设计，建设“数字民科园”，创建国家生态工业示

范园区。

（4）《广州市白云区“十四五”产业发展规划》

“十四五”期间，白云区将建成一批具有影响力的产业

功能平台，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科技创新

策源能力显著提高，发展形成美丽健康、现代都市农业、航

空运输与现代物流、现代都市消费、建筑业、轨道交通 6 大

千亿级支柱型优势产业集群，培育形成智能汽车、激光等离

子体、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设计服务、文化旅游创意

6 大百亿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初步形成要素集聚、功能

复合、特色凸显、开放融合的多元产业发展格局，基本建立

世界级、开放型、现代化的产业体系。

强化智能网联交通应用创新，加快推进智能网联汽车道

路开放测试，推动白云湖数字科技城、民科园核心区等产业

平台区域形成不同等级开放道路测试路段。

推动科技成果产业化，发挥区产学研联盟优势，推动政

产学研金协同创新，支持民科园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

成果转化综合实验区，促进科技成果与民营企业、金融资本

精准高效对接。

（5）《广州市白云区交通运输“十四五”规划》

“十四五”期间，白云区充分发挥白云区在华南、粤港

澳大湾区范围内的地理区位优势、交通优势，打造向南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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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城区、北接花都和从化、西联佛山、东延天河和黄埔的

粤港澳交通枢纽，打造立体联网、内外联通、多式联运的现

代综合空铁水陆联运枢纽交通体系。

（6）《民科园“一核三园”扩园提质增效策划》

“十四五”期间，紧抓“双区驱动、双核联动”重大机

遇，坚持新发展理念，围 绕建设“国家民营经济改革创新

试验区”总体定位，系统整体协同推 进科技创新、产业创

新、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与产城融合，打造广州中部先进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集聚区、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综合

实验区和全国民营经济营商环境改革先行区，推动广州民营

科技园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中探索新路径、创造新经

验、展现新担当、开拓新局面，实现“老园区新活力、老企

业新发展”，建设成为全国民营经济发展体制机制最优、营

商环境最好、企业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为解决民营经济发

展难题提供借鉴，为广州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四个出新出

彩”打造卓越品牌、作出突出贡献。

2、必要性与公益性

广州民营科技园（下称民科园）位于白云区中北部，总

部位于广州市白云区北太路 1633 号，于 1995 年经国家科技

部批准，广东省科技厅、广州市科技局、广州市白云区人民

政府共同投资建设，园区已被纳入珠三角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广州市国际科技创新枢纽体系，并被确定为首批国家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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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微型企业创新创业示范基地，是广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

“一区五园”之一，享受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的优惠政策，

是国家级科技园。广州民营科技园由“一核三园”组成，其

中“一核”为未来产业创新核心区，由现民科园核心区和石

湖园区（南区）组成，核心区规划面积 12775 亩，核心区南

区规划面积为 1653 亩；“三园”分别为广州轨道交通装备

产业园、智能家居产业园和美丽健康产业园。广州轨道交通

装备产业园位于白云区西北部，规划面积 14085 亩；智能家

具产业园由南北两个园区组成，其中南区（原白云工业园）

规划面积 4898 亩，北区（原居家用品园）规划面积 7224 亩；

美丽健康产业园位于白云区东北部，规划面积为 15333 亩。

规划到 2025 年，广州民营科技园的经济实力大幅提升，以

未来产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特色鲜明，全链条覆盖、全要素

支撑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初步形成，民营经济改革创新发展

的成效显现，成为全省实施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战略的重要

平台。

本项目建设是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市“十四五”基础设施

规划的重要举措，是广州实现老城市新活力的内在需求，是

白云区打造产业高地、构建“6+6”现代产业体系的需要，

是改善园区基础设施及社会生活环境、实现产业集聚的迫切

需求。本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政策，符合广州市、白云区以

及片区发展规划，有利于白云区民营科技园的快速发展，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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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产业园区的影响力及带动效应；有利于完善区域路网布

局、优化城市空间结构、提高土地利用价值；有利于全面促

进经济提质增效的作用，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全面提

升镇街区域城市形象和都市品味。因此项目具有必要性、公

益性。

（三）项目情况

本项目属于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项目估算总投资

为264701万元，包含21个子项目，概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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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子项目情况

序号 子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子项目
投资

1 未来产业创新核心区基础设施及周边配套 80863

1-1

广州民营科技园

核心区西区民承

二路等道路工程

本项目包括民承二路、民承四路和纵一路三条市政道路，路线总长 1246 米。其中

民承二路为城市次干路，红线宽 30m，设计速度 40km/h，双向 4车道，路线长 347

米；民承四路为城市次干路，红线宽 26m，设计速度 40km/h，双向 4车道，路线长

378 米；纵一路（民承二路以北）为城市次干路，红线宽 30m，设计速度 40km/h，

双向 4车道，路线长 393 米；纵一路（民承二路以南）为城市支路，红线宽 20m，

设计速度 30km/h，双向 2车道，路线长 128 米。建设内容包括：道路工程、给排

水工程、电力工程、交通工程、海绵城市等。

11625

1-2 永和大道
永和大道与新广从路相交，与安置区正在施工永和大道段衔接，道路等级城市主干

路，全长 964m，道路宽度 34.5m，双向 4车道，设计速度为 50km/h。
15848

1-3
朝亮北路升级改

造工程

本项目位于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起点位于朝亮北路与荫兰东路平交口，起点桩号

AK0+000，A 线终点桩号 AK0+872.502，B 线起点接 A线终点，起点桩号 BK0+000，

终点接沙亭西路，终点桩号BK0+616.921。A段、B段长度分别为0.872km和 0.617km，

共长 1.489km。建设内容主要为道路工程、涵洞工程、排水工程、给水工程、通信

电力工程、交通工程等。

5532

1-4 沙亭北路
西起新广花路，东至朝亮北路，全长约 2.5 公里，宽度约 26 米。建设内容主要为

道路工程、排水工程、给水工程、通信电力工程、交通工程等。
15000

1-5
永和大道（安置

区-朝亮北路）

本项目西起安置区，东至朝亮北路，路线长约 0.8km，项目定位东西向城市主干路，

双向 8车道，规划路基宽 60 米，设计速度 60km/h。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道路工程、

给排水工程、交通工程、电力管沟工程等。

1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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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子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子项目
投资

1-6
X272 道路升级改

造工程

本项目位于广州市白云区，本项目旧路改造共包括 3条道路，分别为 X272 北段、

X272 西段、X272 东段。项目起点为鹤龙五路，终点为广从三路，本项目路网组成

道路等级均为城市支路，本项目路网道路全长约 5.439km。本次升级改造的建设内

容包括道路、交通、排水等工程。

4958

1-7

帽峰山片区周边

道路升级改造工

程

本项目位于太和镇穗丰村、白山村，乡道全长 5.90 公里，本次升级改造的建设内

容包括道路、交通、排水等工程。
5900

1-8
公共停车场建设

工程

新建片区配套地面公共停车场 3处，共计 23845 平方米，设置停车位数量 680 泊，

配建充电桩 340 个。
3000

2 智能家居产业园基础设施及周边配套 65010

2-1
居家用品园南部

路网工程

居家用品园南部路网工程共有 9条道路和 1条漫步道。其中居家路长 320m，宽 50m，

道路等级为城市主干路，双向八车道，设计速度 40km/h；智扬一路长 156m，宽 30m，

道路等级为城市支路，双向四车道，设计速度 40km/h；居业北二路长 366m，宽 17m，

道路等级为城市支路，双向四车道，设计速度 40km/h；智园路长 571m，宽 20-25m，

道路等级为城市主干路，双向四车道，设计速度 40km/h；居业南一路长 821m，宽

19.5-25.5m，道路等级为城市支路，双向两车道，设计速度 40km/h；塘贝新镇庄

路长 260m，宽 22m，道路等级为城市支路，双向四车道，设计速度 40km/h；智帆

二路长 160m，宽 10m，道路等级为城市支路，双向两车道，设计速度 30km/h；智

帆四路长 141m，宽 10m，道路等级为城市支路，双向两车道，设计速度 30km/h；

智帆五路长 145m，宽 20m，道路等级为城市主干路，双向两车道，设计速度 40km/h；

广花三路漫步道长 547m，宽 16.3-35m。建设内容有道路工程、交通工程、给排水

工程、电力管沟工程、电信管沟工程等。

22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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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子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子项目
投资

2-2

智能家居产业园

（南区）夏南路

等道路建设工程

智能家居产业园（南区）夏南路等道路建设工程共有 5条改造道路和 2条新建道路。

其中夏南路长1218.1m，宽20m，道路等级为城市支路，双向2车道，设计速度30km/h，

起点接秋鹿路，终点接流莲路；塘荔路（东延段）长 225.4m，宽 15m，道路等级为

城市支路，双向 2车道，设计速度 30km/h，起点位于塘荔路与纵一路的交叉口，

终点接凤翔中路；夏荷路长 137.3m，宽 15m，道路等级为城市支路，双向 2车道，

设计速度 8km/h，起点接夏南路，终点接珠江兴盛路；村道长 84.1m，宽 10m，道

路等级为城市支路，双向 2车道，设计速度 8km/h，起点接田南路，终点接纵三路；

新贝路（东延段）长 211.6m，宽 15m，道路等级为城市支路，双向 2车道，设计速

度 30km/h，起点位于新贝路与珠江兴盛路的交叉口，终点位于金象工业园；横三

路长 235m，宽 30m，道路等级为城市支路，双向 2车道，设计速度 15km/h，起点

位于广州市宏翊服装有限公司，终点接凤翔南路；

夏南路（南段）长 340.9m，宽 20m，道路等级为城市支路，双向 2车道，设计速度

30km/h，起点接新贝路东延段，终点接南贤路；建设内容有道路工程、交通工程、

给排水工程、电力管沟工程、电信管沟工程等。

15944

2-3
广清城际江高站

配套道路

本项目为江高站周边联络线，为新建道路，建设标准为城市支路，双向两车道，道

路红线宽度为 20m，长约 300 米，建设内容包括道路工程、管线工程、交通工程等。
2400

2-4
标准厂房建设工

程

新建化妆品工业制造标准厂房，建筑面积约 8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土建工程、

装修工程、安装工程、室外工程等。
24000

3 美丽健康产业园基础设施及周边配套 118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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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子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子项目
投资

3-1
白沙产业园规划

道路工程

白沙产业园规划道路工程共有 5条道路和 3处绿地。其中兴善北路长 528m，宽 20m，

道路等级为城市支路，双向两车道，设计速度 20km/h；兴善南路长 555m，宽 10m，

道路等级为城市支路，双向两车道，设计速度 20km/h；博延一路长 417m，宽 10m，

道路等级为城市支路，双向两车道，设计速度 20km/h；博延二路长 80m，宽 20m，

道路等级为城市支路，双向两车道，设计速度 20km/h；博延三路长 351m，宽 10m，

道路等级为城市支路，双向两车道，设计速度 20km/h；建设内容有道路工程、交

通工程、给排水工程、电力管沟工程等。

11805

3-2
钟港大道（保税

大道-京珠高速）

钟港大道规划位于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镇，白云国际机场东侧，毗邻机场综合保税

区，全线规划西起于机场第二条高速，向东连接现状红旗路、新广从公路（G105），

东至京港澳高速西侧规划路，线位呈西北-东南走向，规划红线宽度 60 米，为城市

主干道。本项目为钟港大道最东段，位于保税区南侧，西接已施工招标的钟港大道

（新广从路～保税大道），往下穿京港澳高速，东接广州市废弃物处置中心，该项

目总长约 1.5 公里。

32500

3-3
京珠高速良田互

通

京珠高速良田互通位于钟落潭镇良田村，白云机场综保区南区和粮库东侧，广州市

废弃物安全处置中心二期项目西侧，与钟港大道连接。
34300

3-4
广陈路升级改造

工程

本项目位于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镇，项目起点位于京港澳高速钟落潭镇桥底，路线

向东南方向，经过白土村村委会至终点新岗路路口，全长 3.38km；路面宽度为 7m，

路基宽度约为 9m。建设内容包括道路工程，管线工程，交通工程等。

3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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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子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子项目
投资

3-5
龙岗村环村路升

级改造工程

本项目位于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镇龙岗村，一共包含 3 条道路，路线总长约为

5.7km。（1）龙岗村环村路：改造范围北起龙岗大桥西桥头交叉口，南至现状广龙

北路，长约 4.02 公里，宽约 8 米，道路等级为城市支路，双向 2 车道，设计速

度为 20 公里/小时。（2）支路一：改造范围西起寮采北路，经寮采村路、草龙路

和寮龙路，至龙岗村环村路，长约 1.28 公里，宽 6~8 米，道路等级为等外道路。

（3）支路二：改造范围东起龙岗村环村路，经中和中街，至中和西街，长约 450 米，

宽 4.5~5.5 米，道路等级为等外道路.主要升级改造内容：道路工程、交通工程、

井盖工程。

2844

3-6
观音山进园路工

程

观音山进园路包含广陈路和进园路两条道路。（1）广陈路西起马沥路，东至进园

路，城市主干路，标准红线宽 40m，双向 6 车道，近期实施双向 4 车道，限速

40km/h，长 0.238km。由于道路红线范围存在高压电塔，本次进行保留，局部路段

车行道受电塔影响需按 30km/h 进行限速。（2）进园路，北广陈路，南至观音山

公墓正门，城市支路，标准红线宽 21.5m，双向 4 车 道,设计车速 20km/h，长

0.29km。

10825

3-7

X295（乌溪-流溪

河段）升级改造

工程

白云区县道 X295（乌溪-流溪河段）升级改造工程位于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镇。项

目起点位于广从公路，由东往北途径现状大罗罗龙路、龙塘大道、龙塘东成东街，

龙塘龙和路/竹二环镇路，终点接竹料大道西侧，路线全长 6.9km。建设内容：道

路工程、桥涵工程、排水工程、交通工程等。

13036

3-8

X304（良沙路-九

太路）升级改造

工程

本项目位于广州市白云区，总体走向为从北向南。设计起点位于金盆北路与良沙路

平交口处，终点位于金盆南路与九太路平交口处。本项目设计路段现状为四级公路，

设计速度 30km/h，双向二车道，路面宽度为 7.Om，本次升级改造的建设内容包括

道路、交通、排水等工程。

9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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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子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子项目
投资

3-9

钟落潭镇X281线

长沙埔桥重建工

程

本项目位于钟落潭镇县道 X281 上，属于三类桥，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旧桥拆除、

新建桥梁、道路工程、排水工程等。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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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立项文件或实施依据

1. 《广州市白云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调整广州民营科技

园“一核三园”周边配套设施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复

函》（云发改函〔2023〕45 号）；

2. 《广州市白云区发展核改革局关于印发白云区 2023

年“攻城拔寨”重点建设项目计划的通知》；

3. 《广州市白云区住房建设和交通局广州市白云区发展

和改革局关于印发白云区道路建设项目三年（2021-2023 年）

近期实施计划的通知》（云住建交通〔2021〕7 号）；

4. 《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5. 《广州市城市基础设施发展“十四五”规划》；

6. 《广州市交通运输“十四五”规划》；

7. 《广州市白云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8. 《广州市白云区交通运输“十四五”规划》；

9. 《民科园“一核三园”扩园提质增效策划》。

（五）责任主体

广州民营科技园“一核三园”基础设施及周边配套建设

项目实施单位、项目主管部门、资产管理部门均为广州市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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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区住房建设和交通局。项目形成资产权属性质为国有，权

属人为广州市白云区住房建设和交通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440111MB2C692130

名称 广州市白云区住房建设和交通局(广州市白云区人民

防空办公室、广州市白云区民防办公室)

机构性质 机关

机构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大金钟路 23 号

负责人 李硕铭

赋码机关 中共广州市白云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二、项目实施重要性和经济社会效益分析

（一）重要性分析

2019 年 2 月 17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

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广州市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核心

引擎之一，将承担起对周边区域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根据

广州市十四五规划纲要的要求，广州市坚持贯彻“一带一路”

建设等国家战略，高标准谋划“一园一城一示范区”等重大

平台，加快广州民营科技园、广州设计之都、广州时尚之都、

广州西岸、广州临空经济示范区、广州铁路经济产业园等平

台发展，充分发挥一镇街一平台的辐射带动效应，加快产业

集聚集群发展。规划建成产业定位清晰、生态环境优美、交

通出行便捷、配套设施完善、运营管理到位的现代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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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民营科技园由“一核三园”组成，其中“一核”为

未来产业创新核心区，由现民科园核心区和石湖园区（南区）

组成，核心区规划面积 12775 亩，核心区南区规划面积为

1653 亩；“三园”分别为广州轨道交通装备产业园、智能家

居产业园和美丽健康产业园。广州轨道交通装备产业园位于

白云区西北部，规划面积 14085 亩；智能家具产业园由南北

两个园区组成，其中南区（原白云工业园）规划面积 4898

亩，北区（原居家用品园）规划面积 7224 亩；美丽健康产

业园位于白云区东北部，规划面积为 15333 亩。规划到 2025

年，广州民营科技园的经济实力大幅提升，以未来产业为代

表的新兴产业特色鲜明，全链条覆盖、全要素支撑的科技成

果转化体系初步形成，民营经济改革创新发展的成效显现，

成为全省实施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战略的重要平台。而本项

目建设可以进一步完善广州民营科技园乃至白云区的道路

交通系统、拓宽城市骨架、完善城市功能、改善投资环境、

促进项目周边土地开发与增值，同时也方便周边居民的出

行、繁荣附近的商业往来、为片区入驻企业提供便利的交通

运输条件、生产经营条件。

（二）经济效益分析

项目建设能有效地改善白云区的基础设施环境，提高城

市的社会保障程度，提升该区域的土地价值及土地利用率。

此外，随着白云区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对人才吸引力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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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产业平台逐渐壮大，对道路交通、城市风貌、人居环

境的需求将更加强烈，通过加大对本地区城市基础设施的投

资，能够提升要素流通速度，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从而从

整体上推动白云区经济健康、稳定的发展。

（三）社会效益分析

本项目的建设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通过对

本项目的升级改造，调整城市功能分区，从而改善白云区民

科园及周边的交通状况和居住环境，完善周边基础设施建设

和路网体系，构建和谐社会。在基础设施产业化进程不断发

展、城市市政基础设施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的情况下，

城市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体现出良好的社会效益。本项目符合

城市发展规划的要求。项目规划方案注重自然环境保护和社

会环境的适应，项目建设将给项目区及相关区域带来良好的

社会效益。

三、项目投资估算、资金筹措方案及使用计划

（一）投资估算依据

1. 编制依据及原则

（1）国家发改委、建设部《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指南》

(计办投资〔2002〕15 号)；

（2）《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第三版；

（3）《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

（4）《全国市政工程投资估算指标》（2007 年）；



19

（5）《广东省建设工程计价通则（2018）》；

（6）《广东省市政工程综合定额（2018）》；

（7）《广东省园林绿化工程综合定额（2018）》；

（8）部分工程费用参考本地区类似工程经济技术指标；

（9）工程取费有关文件及标准；

（10）委托方提供的其它有关资料。

2. 项目总投资

本项目总投资为 264701 万元，其中工程费用 189678 万

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58307 万元，预备费 16716 万元。

表 3 项目投资估算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投资估算项目名称 总金额

1 工程费用 189678

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58307

3 预备费 16716

项目总投资 264701

（二）筹措方案

1.市场化融资资金筹措：本项目无市场化融资资金筹措。

2.地方政府债券资金筹措：本项目计划通过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融资120000万元。2023年度拟发行债券额度为12000

万元，8 月已发行 3200 万元，本次拟发行 1000 万元，期限

十年，利率 3.6%。

3.非融资资金筹措：财政性资金 14470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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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项目资金筹措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项目投资

市场化

融资资金

非融资资金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融资

已到位

金额

已到位

金额

单位自有

资金

其中：已

到位金额

财政性资

金

其中：已

到位金额
其他

其中：已

到位金额

本次发行

金额

以前发行

金额

计划以后

发行金额

合计 264701 144701 1000 3200 115800

2023 年 24000 12000 1000 3200 7800

2024 年 84000 42000 42000

2025 年 61300 34600 26700

2026 年 95401 56101 39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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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实施安排

根据项目建设规模和实施条件，拟定项目建设工期为 48

个月，自 2023 年 1 月至 2026 年 12 月全部工程竣工验收完成。

（四）债券资金用途

此次发行专项债券资金主要用于广州民营科技园“一核三

园”基础设施及周边配套建设，涉及资金合计 1000.00 万元，

具体如下：

表 5：项目用款计划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总投

资

以前年度

用款金额

发行当年用款计划

以后年度

计划用款

金额

一季度

用款金

额

其中：

本次专

项债券

使用金

额

二季

度用

款金

额

其中：

本次

专项

债券

使用

金额

三季

度用

款金

额

其中：

本次专

项债券

使用金

额

四季

度用

款金

额

其中：

本次专

项债券

使用金

额

264,701 0 0 0 0 0 6000 0 18000 1000 240701

四、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情况

（一）项目预期成本收益

A、土地相关收益

（一）基本假设条件及依据

本次广州民营科技园“一核三园”基础设施及周边配套建

设项目，为提高园区发展能级，促进园区间互联互通，加快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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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园区基础设施，改善片区营商环境。推动民科园核心区建成

国家民营经济改革创新试验区。立足全国首个以民营经济为特

色的国家高新区产业园，围绕建设“国家民营经济改革创新试

验区”总体定位，规划铺就“一核三园”新布局，推动民科园

在新时代再出发。该项目中包含的龙归街永兴 AB2201123 地块

预期土地出让收入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缴入财政，由财政统

筹使用，所以本项目用该地块的出让收益与融资进行自求平衡

评价。

龙归街永兴 AB2201123 地块，位于广州市白云区。经查询

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土地出让信息，自 2022 年至今，选取

龙归街永兴 AB2201123 地块区域出让城镇居住地块 5 宗，居住

用地基准地价参考上述出让土地价格。工业用地基准地价广州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文件（穗规划资源字〔2020〕5 号）。

广州市 2018-2022 年全市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速按可比

价格计算分别为 6.2%、6.8%、2.7%、8.1%、1%，近五年平均

增速 4.96%，在广州市政府工作报告中预计 2023 年 GDP 增速

为 6%，根据谨慎性原则此次预测按增速 4%计算土地价格的增

长。

（二）项目的净现金流入

假设龙归街永兴 AB2201123 地块，自融资开始日起第五年

开始土地挂牌交易，且于一年内出让完毕。根据对可行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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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中预测的审核，分别以 2023 年 GDP 增速（4%）的 100%、

90%、80%比例计算土地价格的增长，以融资开始日起第五年末

土地挂牌交易的现金流入，考虑土地开发成本、二项基本政策

成本、政府收益、政策性基金的情况。按照保守性原则，土地

挂牌交易收入按后附“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评价说明”中土地

出让收入预测表第五年数据计算，可用于资金平衡土地相关收

益情况如下：

表 6 项目资金平衡土地相关收益情况统计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按 2023 年 GDP

增速 4%的 100%

按 2023 年 GDP

增速 4%的 90%

按 2023 年 GDP

增速 4%的 80%

龙归街永兴 AB2201123 地块 147,717.71 144,096.46 140,530.64

合计 147,717.71 144,096.46 140,530.64

B、项目综合配套收益

依据《广州民营科技园“一核三园”基础设施及周边配套

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内容及《广州市白云区发展和改革

局关于调整广州民营科技园“一核三园”周边配套设施建设项

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复函》（云发改函﹝2023﹞45 号），项

目预计 2026 年 12 月完工。

（一）综合配套收入估算

本项目的综合配套收入包括：道路灯杆广告收入、公交车

站灯箱广告收入、路边停车收入、智慧灯杆租赁收入、通信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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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租赁收入、社会停车场收入、标准厂房收入，收入随着年限

的增长使用率会提高。

1.道路灯杆广告收入

项目建成后，拟在道路两侧照明灯杆上悬挂广告牌，广告

牌布置在灯杆两侧，一个灯杆设置两扇广告牌，合计约 1 ㎡，

项目新建/改造道路总长为 48.310km，按照灯杆间距约 25m 计

算，共可设置广告牌共计约 3865 ㎡。根据广州市及周边的广

告牌收费情况，按 2300 元/㎡/年计，每三年增长 10%进行估

算，则发债期内内道路广告牌收入合计 11195 万元。

2.公交车站灯箱广告收入

沿市政道路设有公交车站，项目建成后，拟在公交车站设

灯箱广告，每个公交车站拟设置一组灯箱广告。按每 1000 米

一对公交车站计算，共计可设置 156 个公交站点。根据广州市

及周边的广告牌收费情况，按 2000 元/站/月计，则发债期内

公交车站牌广告收入合计 4713 万元。

3.路边停车收入

本项目沿支路、次干路设置路边停车，按每 6 米设置 1 个

泊位计算，拟设置停车位 2772 泊。参考白云区现有公共停车

位收费标准，停车位单价以 26 元/泊·天计，车位利用率 60%，

则发债期内停车收入合计 20093 万元。

4.智慧灯杆租赁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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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灯杆收入包括：

光线租赁收入，按照通信光缆出租费 200 元/月对芯公里

计取；灯杆距离接入需求部门最近光缆井的平均有效租赁长度

为 100 米，每根灯杆有效需求部门或单位平均 3 家计算，光缆

平均租赁芯数为 6 芯。单杆智慧杆光纤租赁收入为 0.43 万元/

年/根。

电缆租赁收入，按照普通地段通信电缆出租含税单价 2000

元/站/年记取，每根灯杆有效需求部门或单位平均按 3 家计

算。单杆智慧杆电缆租赁收入为 0.60 万元/年/根。

管道租赁收入，按照普通地段通信管道出租含税单价 1200

元/月/孔/公里记取，共有至少 4 孔可以租赁；灯杆距离接入

需求部门最近光缆井的平均有效租赁长度为 100 米，每根灯杆

有效需求部门或单位平均按 3 家计算。单杆智慧杆电缆租赁收

入为 0.58 万元/年/根。

通信基站收入，按年购买服务计算，5G 通信基站最佳建

设间距 200 米，需求单位 2 家，每层挂载设备收费 5000 元/

站/年。按 20%投放率计算，单杆智慧杆电缆租赁收入为 0.20

万元/年/根。

WIFI 投放收入，按年购买服务计算，WIFI 基站建设间距

100 米，需求单位 1 家，重点布设人流密集区域，每年收取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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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费 1500 元/站/年。按 30%投放率计算，单杆智慧杆电缆租

赁收入为 0.05 万元/年/根。

智能充电收入，每度电赚 0.5 元服务费，每天使用时长按

10 小时计，7KW 交流充电桩，按 50%投放率，单杆智慧杆电缆

租赁收入为 0.65 万元/年/根。

智能监测收入，含安防监控、智能识别、人员密度监测、

车辆密度监测等，数据服务按照 3000 元/节点/年计，需求单

位按3家计算。按50%投放率，单杆智慧杆电缆租赁收入为0.45

万元/年/根。

单根智慧灯杆的年收入合计为 2.96 万元/年/根。

智慧灯杆合计数量 460 根，则发债期内智慧灯杆收入合计

约为 13067 万元。

5.通信管沟租赁收入

项目通信管沟租赁按 1600 元/孔公里·月计算，通信管沟

长度约 26.059 公里，按 8 孔计算，则发债期内通信管沟租赁

收入合计约为 5038 万元。

6.社会停车场收入

项目片区范围内，拟规划新建社会停车场，停车位 680 泊，

其中充电桩泊位 340 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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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收入。参考白云区现有公共停车位收费标准，停车位

单价以 26 元/泊·天计，车位利用率第一年以 60%计，每三年增

加 10%，则发债期内停车收入合计 6142 万元。

充电桩充电服务收入。项目公共停车场加装的充电桩功率

暂按 30kW 计，充电负荷率第一年以 70%、每三年增长 10%计，

充电桩利用率第一年以 70%、每三年增长 10%计，充电服务收

费按 0.8 元/kWh 计，则发债期内充电桩充电服务收入合计

53184 万元。

7.标准厂房收入

标准厂房收入主要是租赁收入，参考周边同类项目租金按

0.9 元/日/平方米、每三年增加 10%计算，出租率按首年 60%，

后续每三年增加 10%计算，则发债期内标准厂房租赁收入共计

24767 万元。

经测算，本项目在发债期间（2023 年-2037 年）内可实现

收入总额 138,199.00 万元，其中：道路灯杆广告收入

11,195.00 元、公交车站灯箱广告收入 4,713.00 元、路边停

车收入 20,093.00 元、智慧灯杆租赁收入 13,067.00 元、通信

管沟租赁收入 5,038.00 元、社会停车场收入 59,326.00 元、

标准厂房收入 24,767.00 元。

（二）运营成本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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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后期运营维护费用主要为项目的运营管理及日常养

护、运营能耗等费用。

1.运营维护费

（1）停车场运营管理费用。项目新建停车场停车位 680

泊，以 50 元/泊·月，则停车场在发债期内运营养护费用合计

为 451 万元。

（2）充电桩维护费。项目停车场共有充电桩车位 340 泊，

充电桩每年维护费以1万元/个·年计，则充电桩年维护费为386

万元；在发债期内充电桩维护费合计为 2316 万元。

2.电费

项目用电主要包括停车场和道路的照明用电。根据估算，

项目停车场年用电量为 16 万千瓦时、道路年用电量为 538 万

千瓦时。电费单价按 0.86 元/千瓦时计，则项目停车场年用电

费为 14 万元、道路年用电费为 463 万元，项目在发债期内用

电费共计 5247 万元。

3.水费

项目用水主要包括停车场和道路的冲洗用水。根据估算，

项目停车场及道路年用水量为 67万 m³，水费单价按 4.86 元/m³

计，项目停车场及道路年用水费为 326 万元，在发债期内停车

场及道路水费合计 3586 万元。

4.智慧灯杆维护费



29

智慧灯杆维护费主要用于智慧灯杆电气通信设备的维护

费用，智慧路灯维护费按智慧路灯收入的 20%计取，则每年约

218 万元，发债期内总维护成本为 2614 万元。

5.通信管沟维护费

智慧灯杆维护费主要用于通信管沟的维护费用，通信管沟

维护费按通信管沟收入的 10%计取，则每年约 40 万元，发债

期内总维护成本为 502 万元。

6.标准厂房维护费

标准厂房维护费主要用于标准厂房日常管理、维护费用，

按运营收入的 15%计算，发债期内总维护成本为 3715 万元。

7.其他费用

按以上费用的 5%计，则每年约 84 万元，则在发债期内约

994 万元。

本项目在发债期间（2023 年-2037 年）内共需支出成本

20,849 万元。

（三）预计综合配套收益

根据上述测算，本项目在发债期间（2023 年-2037 年）综

合配套收益合计 117,350.00 万元，项目损益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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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项目损益情况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收费项目 合计
建设期 运营期

备注
1 2 3 4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一 收入 138199 9799 9799 9799 11921 11921 11921 14153 14153 14153 15290 15290

1 道路广告牌收入 11195 889 889 889 978 978 978 1076 1076 1076 1183 1183

单价（元/m
2
·年） 2300 2300 2300 2530 2530 2530 2783 2783 2783 3061 3061 每三年增加 10%

广告位数量（m
2
） 3865 3865 3865 3865 3865 3865 3865 3865 3865 3865 3865

2 公交站广告牌收入 4713 374 374 374 412 412 412 453 453 453 498 498

单价（元/m
2
·年） 24000 24000 24000 26400 26400 26400 29040 29040 29040 31944 31944 每三年增加 10%

广告位数量（m
2
） 156 156 156 156 156 156 156 156 156 156 156

3 路边停车位收入 20093 1578 1578 1578 1760 1760 1760 1943 1943 1943 2125 2125

停车单价（元/个·日） 26 26 26 29 29 29 32 32 32 35 35 每三年增加 10%

停车泊位（泊） 2772 2772 2772 2772 2772 2772 2772 2772 2772 2772 2772

车位利用率 60% 60% 60% 60% 60% 60% 60% 60% 60% 60% 60%

4 智慧灯杆租赁收入 13067 1089 1089 1089 1225 1225 1225 1225 1225 1225 1225 1225

单价（元/根·年） 29600 29600 29600 29600 29600 29600 29600 29600 29600 29600 29600

灯杆数量（根） 460 460 460 460 460 460 460 460 460 460 460

年出租率 80% 80% 8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5 通信管沟租赁收入 5038 400 400 400 440 440 440 484 484 484 533 533

单价（元/公里·孔） 1600 1600 1600 1760 1760 1760 1936 1936 1936 2130 2130 每三年增加 10%

通信管沟长度（m） 26059 26059 26059 26059 26059 26059 26059 26059 26059 26059 26059

6 停车场停车位收入 6142 387 387 387 504 504 504 635 635 635 782 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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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单价（元/泊·日） 26 26 26 29 29 29 32 32 32 35 35 每三年增加 10%

停车泊位（泊） 680 680 680 680 680 680 680 680 680 680 680

车位利用率 60% 60% 60% 70% 70% 70% 80% 80% 80% 90% 90%

7 充电桩收入 53184 3503 3503 3503 4575 4575 4575 5790 5790 5790 5790 5790

充电服务费（元/kWh） 0.8 0.8 0.8 0.8 0.8 0.8 0.8 0.8 0.8 0.8 0.8

充电功率（kW/个）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负荷率 70% 70% 70% 80% 80% 80% 90% 90% 90% 90% 90%

充电桩数量（个） 340 340 340 340 340 340 340 340 340 340 340

充电桩利用率 70% 70% 70% 80% 80% 80% 90% 90% 90% 90% 90%

8 厂房出租收入 24767 1579 1579 1579 2027 2027 2027 2547 2547 2547 3154 3154

出租率 60% 60% 60% 70% 70% 70% 80% 80% 80% 90% 90%

出租面积（㎡） 80000 80000 80000 80000 80000 80000 80000 80000 80000 80000 80000

租金（元/㎡·年） 329 329 329 362 362 362 398 398 398 438 438

二 成本费用 20849 1763 1763 1763 1866 1866 1866 1952 1952 1952 2053 2053

1 停车场运营管理 45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维护费单价（元/个·月） 50 50 50 50 50 50 50 50 50 50 50

停车位数量（泊） 680 680 680 680 680 680 680 680 680 680 680

2 充电桩维护费 3740 340 340 340 340 340 340 340 340 340 340 340

维护费单价（元/个）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充电桩数量（个） 340 340 340 340 340 340 340 340 340 340 340

3 水费 3586 326 326 326 326 326 326 326 326 326 326 326

单价（元/m
3
） 4.86 4.86 4.86 4.86 4.86 4.86 4.86 4.86 4.86 4.86 4.86

年用水量（万 m
3
） 67 67 67 67 67 67 67 67 67 67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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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电费 5247 477 477 477 477 477 477 477 477 477 477 477

-1 停车场 15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单价（元/kWh） 0.86 0.86 0.86 0.86 0.86 0.86 0.86 0.86 0.86 0.86 0.86

年用电量（万 kWh）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2 道路 5093 463 463 463 463 463 463 463 463 463 463 463

单价（元/kWh） 0.86 0.86 0.86 0.86 0.86 0.86 0.86 0.86 0.86 0.86 0.86

年用电量（万 kWh） 538 538 538 538 538 538 538 538 538 538 538

5 智慧路灯维护费 2614 218 218 218 245 245 245 245 245 245 245 245

6 厂房维护费 3715 237 237 237 304 304 304 382 382 382 473 473

7 通信管沟维护费 502 40 40 40 44 44 44 48 48 48 53 53

8 其他费用 994 84 84 84 89 89 89 93 93 93 98 98

三 收益 117350 8036 8036 8036 10055 10055 10055 12201 12201 12201 13237 13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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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融资收益平衡情况

1.应付本息情况

本项目计划通过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融资 120000 万元，

假设融资利率 3.95%，期限十五年，每半年付息，到期偿还

本金，应还本付息情况如下：

项目融资应还本付息情况统计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期初本金金额 本期发行本金 本期偿还本金 期末本金余额 融资利率 应付利息

第一年 0.00 120,000.00 0.00 120,000.00 3.95% 4,740.00

第二年 120,000.00 0.00 0.00 120,000.00 3.95% 4,740.00

第三年 120,000.00 0.00 0.00 120,000.00 3.95% 4,740.00

第四年 120,000.00 0.00 0.00 120,000.00 3.95% 4,740.00

第五年 120,000.00 0.00 0.00 120,000.00 3.95% 4,740.00

第六年 120,000.00 0.00 0.00 120,000.00 3.95% 4,740.00

第七年 120,000.00 0.00 0.00 120,000.00 3.95% 4,740.00

第八年 120,000.00 0.00 0.00 120,000.00 3.95% 4,740.00

第九年 120,000.00 0.00 0.00 120,000.00 3.95% 4,740.00

第十年 120,000.00 0.00 0.00 120,000.00 3.95% 4,740.00

第十一年 120,000.00 0.00 0.00 120,000.00 3.95% 4,740.00

第十二年 120,000.00 0.00 0.00 120,000.00 3.95% 4,740.00

第十三年 120,000.00 0.00 0.00 120,000.00 3.95% 4,740.00

第十四年 120,000.00 0.00 0.00 120,000.00 3.95% 4,740.00

第十五年 120,000.00 0.00 120,000.00 0.00 3.95% 4,740.00

合计 - 120,000.00 120,000.00 - - 71,100.00

2.项目本息覆盖情况

本次融资项目收益为土地挂牌交易产生的现金流入，土

地未挂牌交易前需支付的资金利息由项目建设金支付，项目

建设金包含项目资本金及融资资金，预期土地出让收入对应

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和综合配套收益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情



34

况为：按自融资开始日起第五年开始土地挂牌交易，且全部

于一年内出让完毕；按 2023 年 GDP 增速 4%的 100%比例计算

土地价格的增速的情况下，本息覆盖倍数为 1.39；按 2023

年 GDP 增速 4%的 90%比例计算土地价格的增长的情况下，本

息覆盖倍数为 1.37；按 2023 年 GDP 增速 4%的 80%比例计算

土地价格的增长的情况下，本息覆盖倍数为 1.35。

项目本息覆盖倍数统计表（按 2023 年 GDP 增速 4%的 100%比例计算

土地价格增长）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借贷本息支付 项目收益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土地相关收益 综合配套收益 小计

第一年 0.00 4,740.00 4,740.00 0.00 0.00 0.00

第二年 0.00 4,740.00 4,740.00 0.00 0.00 0.00

第三年 0.00 4,740.00 4,740.00 0.00 0.00 0.00

第四年 0.00 4,740.00 4,740.00 0.00 0.00 0.00

第五年 0.00 4,740.00 4,740.00 147,717.71 8,036.00 155,753.71

第六年 0.00 4,740.00 4,740.00 0.00 8,036.00 8,036.00

第七年 0.00 4,740.00 4,740.00 0.00 8,036.00 8,036.00

第八年 0.00 4,740.00 4,740.00 0.00 10,055.00 10,055.00

第九年 0.00 4,740.00 4,740.00 0.00 10,055.00 10,055.00

第十年 0.00 4,740.00 4,740.00 0.00 10,055.00 10,055.00

第十一年 0.00 4,740.00 4,740.00 0.00 12,201.00 12,201.00

第十二年 0.00 4,740.00 4,740.00 0.00 12,201.00 12,201.00

第十三年 0.00 4,740.00 4,740.00 0.00 12,201.00 12,201.00

第十四年 0.00 4,740.00 4,740.00 0.00 13,237.00 13,237.00

第十五年 120,000.0

0
4,740.00

124,740.0

0

0.00
13,237.00 13,237.00

合计
120,000.0

0
71,100.00

191,100.0

0

147,717.71
117,350.00 265,067.71

本息覆盖

倍数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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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本息覆盖倍数统计表（按 2023 年 GDP 增速 4%的 90%比例计算土

地价格增长）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借贷本息支付 项目收益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土地相关收益 综合配套收益 小计

第一年 0.00 4,740.00 4,740.00 0.00 0.00 0.00

第二年 0.00 4,740.00 4,740.00 0.00 0.00 0.00

第三年 0.00 4,740.00 4,740.00 0.00 0.00 0.00

第四年 0.00 4,740.00 4,740.00 0.00 0.00 0.00

第五年 0.00 4,740.00 4,740.00 144,096.46 8,036.00 152,132.46

第六年 0.00 4,740.00 4,740.00 0.00 8,036.00 8,036.00

第七年 0.00 4,740.00 4,740.00 0.00 8,036.00 8,036.00

第八年 0.00 4,740.00 4,740.00 0.00 10,055.00 10,055.00

第九年 0.00 4,740.00 4,740.00 0.00 10,055.00 10,055.00

第十年 0.00 4,740.00 4,740.00 0.00 10,055.00 10,055.00

第十一年 0.00 4,740.00 4,740.00 0.00 12,201.00 12,201.00

第十二年 0.00 4,740.00 4,740.00 0.00 12,201.00 12,201.00

第十三年 0.00 4,740.00 4,740.00 0.00 12,201.00 12,201.00

第十四年 0.00 4,740.00 4,740.00 0.00 13,237.00 13,237.00

第十五年 120,000.00 4,740.00 124,740.00 0.00 13,237.00 13,237.00

合计 120,000.00 71,100.00 191,100.00 144,096.46 117,350.00 261,446.46

本息覆盖

倍数
1.37

项目本息覆盖倍数统计表（按 2023 年 GDP 增速 4%的 80%比例计算土

地价格增长）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借贷本息支付 项目收益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土地相关收益 综合配套收益 小计

第一年 0.00 4,740.00 4,740.00 0.00 0.00 0.00

第二年 0.00 4,740.00 4,740.00 0.00 0.00 0.00

第三年 0.00 4,740.00 4,740.00 0.00 0.00 0.00

第四年 0.00 4,740.00 4,740.00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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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借贷本息支付 项目收益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土地相关收益 综合配套收益 小计

第五年 0.00 4,740.00 4,740.00 140,530.64 8,036.00 148,566.64

第六年 0.00 4,740.00 4,740.00 0.00 8,036.00 8,036.00

第七年 0.00 4,740.00 4,740.00 0.00 8,036.00 8,036.00

第八年 0.00 4,740.00 4,740.00 0.00 10,055.00 10,055.00

第九年 0.00 4,740.00 4,740.00 0.00 10,055.00 10,055.00

第十年 0.00 4,740.00 4,740.00 0.00 10,055.00 10,055.00

第十一年 0.00 4,740.00 4,740.00 0.00 12,201.00 12,201.00

第十二年 0.00 4,740.00 4,740.00 0.00 12,201.00 12,201.00

第十三年 0.00 4,740.00 4,740.00 0.00 12,201.00 12,201.00

第十四年 0.00 4,740.00 4,740.00 0.00 13,237.00 13,237.00

第十五年 120,000.00 4,740.00 124,740.00 0.00 13,237.00 13,237.00

合计 120,000.00 71,100.00 191,100.00 140,530.64 117,350.00 257,880.64

本息覆盖

倍数
1.35

（三）总体评价

经广州市光领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专项审核，基于财

政部对地方政府建设融资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专项

审核要求，根据我们对当前国内融资环境和资本市场的调

研，认为融资项目可以以相较商业银行贷款利率更优惠的融

资成本完成资金筹措，为融资项目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保

证融资项目的顺利实施。同时，融资项目经营收入作为项目

融资资金还款来源，为项目建设提供了较为充足、稳定的现

金流入，能够满足项目建设融资还本付息要求，实现融资项

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五、专项债券管理

（一）债券资金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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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元里文化街区旅游节点打造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工程项目”调整1000万元至“广州民营科技园“一核三园”

基础设施及周边配套建设项目”，年限10年，利率2.94%。

按照财政部要求，此次该专项债券纳入2023年政府性基金预

算管理。

（二）债券资金管理

本项目债券资金使用严格按照相关要求管理，项目相关

收入均为专项收入，并用于归还债券本金和利息，项目收益

及还本付息资金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加强项目建设进

度管理，充分落实建设所需资金，加强促进现金回流，确保

债券发行资金的按时回笼，以增强项目的抗风险能力，定期

对估算投资进行审核验证，如发现对估算投资产生影响的情

况，应及时采取措施进行解决，确保债券存续期间不会出现

收入与还本付息周期错配的情况。若项目主管部门和项目实

施单位未按既定方案落实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资金的，财政部

门可以采取扣减相关预算资金等措施偿债。

（三）职责分工

广州市白云区财政局负责按照专项债务管理规定，审核

确定专项债券项目融资平衡方案及相关管理办法，组织做好

信息披露等工作。负责组织项目专项债券发行材料申报工

作。负责组织项目对应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等存续期管理。

本项目主管部门为广州市白云区住房建设和交通局，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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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负责以下内容：

1.负责组织制定专项债券项目融资平衡方案，督促指导

项目单位做好项目专项债券发行准备工作和信息披露有关

工作。协助监督指导运营主体规划使用本专项债券资金，对

发现的违法违规资金使用进行严肃处理和责任追究；

2.负责对项目建设、资金使用和还本付息进行监督，指

导项目单位加快项目建设、规范专项债券资金使用，加快专

项债券资金支出使用进度；

3.合理评估发行项目专项债券对应项目风险并组织风

险应对工作。

4.负责编制项目专项债券还本付息年度预算，督促项目

单位及时上缴项目收益用于还本付息，确保债券还本付息不

出任何风险。

本项目项目实施单位为广州市白云区住房建设和交通

局，主要负责以下内容：

1.认真履行项目运营和维护责任，确保项目早日实现持

续稳定的收益，配合将项目对应用于债券本息偿付的收入及

时足额缴入国库；

2.在依法合规、确保工程质量安全的前提下，加快专项

债券对应项目资金支出进度，尽早安排使用，推动在建项目

早见成效。

3.项目单位负责按照债券发行组织统一安排，研究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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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债券项目融资平衡方案，及时提供项目专项债券发行和

信息披露有关项目信息工作。负责项目建设、运营管理，规

范专项债券资金使用，加快专项债券资金支出使用进度。负

责分析预测发行项目专项债券对应项目风险并提出应对措

施。负责落实债券还本付息资金来源，按时足额缴交项目对

应的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和专项收入。负责按照专项债券项

目穿透式管理要求，及时、规范填录专项债券资金支出使用

和专项收入收缴等信息录入。

六、项目风险控制

（一）潜在风险及控制措施

项目可能存在潜在的工程实施风险、组织及管理风险、

财务及融资风险、收益实现规模与预期存在差异的风险、收

益专项用于偿债的操作风险、利率波动风险。

针对上述风险采取控制措施如下：

1.落实施工规划明确施工责任，确保工程进度按计划如

期实施，强化质量管理，严格按照规范和条例招投标、施工、

监理和质量检查，杜绝质量问题影响工程进度；

2.充分考虑项目建设的特点，对项目基础设施建设进行

周密的安排，保证按期完工，充分落实建设所需资金，定期

对估算投资进行审核验证，如发现对估算投资产生影响的情

况，应及时采取措施进行解决；

3.加强资金管理，对债券资金流向做全流程监督，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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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资金用于项目建设，项目收益及时足额缴入国库并用于

偿债本息。

（二）还款保障措施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

处置预案的通知》（国办函〔2016〕88号）规定，本级政府

对地方政府债券依法承担全部偿还责任。本级财政将按照

《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

知》（财预〔2016〕155号）规定，及时按照约定逐级向省

财政缴纳本级应当承担的还本付息资金，由省财政按照合同

约定及时偿还专项债券到期本息。如偿债出现困难，将通过

调减投资计划、处置可变现资产、调整预算支出结构等方式

筹集资金偿还债务。未按时足额向省财政缴纳专项债券还本

付息资金的，省财政采取适当方式扣回。

七、其他需要说明事项

暂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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